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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中心文件 
 [2021] 05 号 

        

工程实践中心 

实训材料采购及使用管理规定（试行） 

 

为了保障实训教学的顺利进行，按照“计划为主，调节为辅”原则,工

程实践中心逐步建立测算合理、流程规范、控制成本、降低库存机制。根

据学校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践中心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材料采购计划申报 

1.实训材料采购计划应严格依据按照中心承担的实训教学任务实施，

采取审核批准制度。 

2.各承担实训教学人员在每学期末根据下学期实训人数编制实训器

材、材料和消耗品的采购计划，填写《四川轻化工大学工程实践中心实训

材料、易耗品采购登记表》并报库房管理人员，库房管理人员根据库存情

况及采购需求汇总后填写《四川轻化工大学工程实践中心实训材料、易耗

品请购单》并报实训科负责人，实训科负责人审核后报中心分管领导审批，

中心分管领导批准后由中心统一采购（特殊紧急情况除外）。 

3. 如果教学需要购买特殊工具、量具、刃具，则由具体使用人填写《四

川轻化工大学工程实践中心实训材料、易耗品请购单》并报实训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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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训科负责人审核后报中心分管领导审批，经中心分管领导批准后再采

购。 

二、材料采购 

1.中心相关领导、实训科负责人、材料需求计划人等组成的耗材采购

小组，按国有资产管理处规定采购。 

2.实验实训耗材采购采用招标或定点采购的办法。如采用招标的方法

按学校招标相关规定执行；定点采购的则要求保证质量，货比三家，采用

价廉、质优的产品，采购人员需要对报价进行仔细、认真的市场调研，并

选择信誉高、物品质量过关的供货商，建立良好稳定的供货关系，以便物

资的及时供应、退换、维修。 

3.中心有关人员应及时准确掌握中心所需材料的市场价格，对价格不

合理、供货不及时、验收使用时投诉累计三次以上者，应及时报中心领导。 

4.中心实训材料采购严格执行以上程序，不得先采购后补单，采购结

账方式采用转帐支票、电汇、公务卡三种形式，不得以现金形式结算。 

5.遇特殊急需情况，经中心主任同意后，按学校采购程序进行申请采

购。 

6.采购耗材要保证质量，不得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或“三无”产品。出

现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或“三无”产品，材料保管员有权拒收。 

三、材料入库验收及报销 

1.采购材料送达后由库房管理员组织相关使用方进行验收。验收工作

主要包括：材料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质量、尺寸、价格、状

况，随物配件、工具、技术资料等。对不符合要求的通知供应商予以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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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退货。对于符合验收要求的材料，库房管理员应及时登记造册，并由经

办人和库房管理员签字。入库单据应妥善保存，防止丢失。 

2.材料采购报销：完成材料入库后，材料采购经办人填写报销单、库

房管理人员填写证明人，经中心主任签字后到学校计财处报销。 

四、材料管理 

1.中心的一切材料均由中心统一管理，都必须登记造册、入库，便于

管理与核算。贵重、精密、少用的工、夹、量具以及仪器、仪表实行借用

制度。借用时需办理借用手续。 

2.材料领用要本着“按需领取，勤俭节约”的原则，实行领用登记制。

材料出库时，库房管理员要严格核对物资领日期、所列物资的名称、规格、

型号、数量和签字等内容，确认无误后方可发放。 

3.对于专用劳保用品及一些易耗工具采用以旧换新、以坏换好的方法。

其它一般常用的劳保用品根据劳动部门的劳保管理条例规定按期发放。 

4.实习指导人员经常、长期使用的工、夹、量具由实习指导人员到库

房登记、签字领取，库房管理员在个人工具帐薄登记后发放。对工、夹、

量具及仪器、仪表，若发生损坏，视使用者的情节及责任性质做出相应的

处理和赔偿。 

5.库房管理员要做好出库数据汇总，并按月向中心领导做出库存汇总

报表。 

6.实训材料、易耗品回收管理，按照中心实训材料、易耗品报废处理

程序集中处理。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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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工程实践中心实训材料、易耗品请购登记表》 

附件 2：《工程实践中心实训材料、易耗品请购单》 

附件 3：《工程实践中心实训材料、易耗品入库登记表》 

附件 4：《工程实践中心实训材料、易耗品报废申请表》 

 

四川轻化工大学工程实践中心 

202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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